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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方案》（讨论稿）的

通      知

 各中小学：

    现将《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方案》（讨论稿）发给你们，望各校认真组织广大教师讨论，并将讨论意见在2006年1月10日前及时反馈给长海县教师进修学校培训部。

    电子邮箱：ch-jx@21cn.com

    联系电话：89890460

              89882965

                   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认定领导小组 

                              2005年12月9日

长海县中小学县级骨干教师考核认定方案

（讨论稿）

    骨干教师是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其质量和数量体现着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为了确保我县骨干教师队伍的先进性、合理性，以适应我县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努力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骨干教师队伍。特制定本方案。

     一、考评认定对象：

    1、持有大连市、长海县教育行政部门“十五”期间颁发的中小学骨干教师证书的在职专任教师。

    2、参加了“十五”期间县教师进修学校组织的乡（镇）、校级骨干培训，并获得合格学分，原则上教龄五年以上的中、青年教师。

    二、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条件

    1、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能模范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履行教师职责。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和无私奉献精神。为人师表。

    2、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自觉性，已具备合格的学历。能够系统的掌握学科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对乡（镇）、校级骨干教师和一般教师起指导答疑作用。

    3、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能按着教育规律和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教育教学，能全面正确理解本学科的课程标准，熟练掌握教材，正确贯彻教学原则，灵活运用教学方法，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效果好。能对一般教师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4、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能独立承担县级以上组织的公开课、研究课、观摩课、实验课，并能承担县级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验项目和课题研究，有县级以上教育教学方面的论文及成果。

    5、身体健康，胜任满工作量。

    三、考核认定赋分标准

　  根据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条件，具体量化赋分标准（赋分包括基础分和业绩成果加分两部分。）

　　1、师德修养（10分）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敬业爱生、开拓进取、为人师表、无私奉献。（10-8分） 

　　加分：获省级以上表彰一次10分、6分。

          获市 级以上表彰一次8分、4分。

          获县级表彰一次5分、3分。

    （政府人事本系统综合奖为上限，本系统单项奖为下限，非系统奖项不得分。获省、市、县劳动模范分别加30、20、10分）

　　2、教学基本功（20分）

　　具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20－16分），具有较强教学基本功（15－10分）

　　加分：获省级以上基本功奖一次8分。

          获市级基本功奖一次6分。

          获县级基本功奖一次3分。

     （同一竞赛内容所获得的不同奖项按级别高的赋分）  

     3、课堂教学（20分） 

　   课堂教学能力强（20－16分），课堂教学能力较强（15-10分）。

　　加分：获省级以上优秀课、观摩课、引路课、研讨课一次10-7分。

          获市级优秀课、观摩课、引路课、研讨课一次8-5分。

          获县级优秀课、观摩课、引路课、研讨课一次6-3分。

     （同一节课获不同级别奖项按级别高的赋分）

　　4、教学效果（10分）

　　教学成绩近三年来一直在同年级或同学科中居上游（10分）；教学成绩近两年在同年级或同学科中居上游（9-7分）。

    5、教科研工作（10）

　　有较强的课改意识、勇于探索、对新课程教学有所研究，有所创新（10分）；有较强的课改意识，敢于探索，有成果（8-5分）。

　　 加分：承担过市级“十五”期间科研课题，并结题10－7分。

　　　　　 承担过县级“十五”期间科研课题，并结题6－4分。

           承担了县级以上“十一五”期间科研课题3－1分

          论文在国家、省、市公开发行的刊物上（有正规刊号）发表一篇12分、10分、8分。

    获省级优秀论文奖一篇3分、市级以上优秀论文奖一篇2分，县级优秀奖一篇1分。

　（县级论文含在《长海教育》上刊登的优秀论文和《长海教育优秀论 文 集》上发表的文章。非教育学会获奖论文不得分。省、市、县论文获优秀奖加分不超过8分。）

　　6、班主任工作（10分）

　　班主任工作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取得过较明显的教育实绩。非班主任担任团队工作和课外活动小组指导或其他教育管理工作，有丰富的学生管理经验。（10分）；班主任工作成绩较突出，非班主任担任学校工作和协助班主任工作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有一定成绩。（8-5分）

　　加分:所教班级荣获省级三好班级一次6分。

          所教班级荣获市级三好班级一次4分。

          所教班级荣获县级三好班级一次2分。

         所教班级荣获省、市、县先进集体一次分别是3分、2分、1分。

　　7、传、帮、带（5分）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承担培养、带动、指导新教师任务，效果较好。（5分）具有承担“传、帮、带”的工作能力，指导有效果（3-1分）。

　　加分：指导他人在学科教学中获省级以上奖项一次3分，市级奖项一次2分，县级奖项一次1分。

　　8、指导学生活动（5分）

　　指导学生课外活动计划性、科学性、规范性强，成果明显（5分）；指导学生活动有计划，有科学性和规范性，有成果（4－1分）

　　加分：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活动获奖一次3分。

          指导学生参加市级活动获奖一次2分。

          指导学生参加县级活动获奖一次1分。

    （ 同一个活动获得不同级别的奖项按级别高的赋分。）

　　9、自学能力（5分）

　　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能自觉参加继续教育或学历提高培训。（5－3分）。

　　10、身体状况（5分）

　　身体健康，胜任满工作量。（5-4分）

    四、考核认定原则：

     1、坚持原则，宁缺勿滥。

     2、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

    3、上下结合，自荐、推荐与考核结合。基层学校、县教师进修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结合。

     五、责任分工

     考核认定赋分标准 基础分中的教学基本功和课堂教学两项主要责任者是长海县教师进修学校。（满分40分）

    考核认定赋分标准基础分中的其他项目主要责任者是基层学校。（满分60分）

     六、工作程序；

   　1、学习宣传，明确意义。各校要认真组织学习《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认定方案》，明确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对我县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2、个人评价与申报。符合考核认定对象的教师要认真学习对照《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认定方案》进行评价和申报。

　　3、各基层学校审核申报资格，确定考核认定对象。 

    4、各基层学校和县教师进修学校组织考核。依据《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认定方案》进行考核。

    5、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认定工作小组进行考核。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核认定领导小组审核。

    6、上报名单和材料：

    长海县中小学县级骨干教师申报登记表； 长海县中小学县级骨干教师花名册（按分数高低排序）； 参评人员业绩证件的原件和加盖校印的复印件、二寸彩照二张(证件有效期为2001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0日）； 基层学校考核认定县级骨干教师情况总结一份。

    七、几点说明

    1、各基层学校上报名单不得超过本校专任教师的30％。

    2、本次考核把”十五“期间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纳入考核认定范围之内，其目的是为我县“十一五”期间市级骨干教师的考核认定做好铺垫，做为个人继续参评的主要依据。

    3、自2001年1月至今如果因体罚、变相体罚学生和补课等造成不良的影响，受到县级以上的通报批评或处罚的，取消参评资格。

　　4、基层学校考核基础分在35分以下的教师，免予申报。

    5、“十五”期间在课堂教学和教育科研工作中无县级以上业绩成果的免予申报。

    骨干教师考核认定工作是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领导必须重视，严肃认真地组织考核。以考核促培训、以考核促发展，坚持原则，保证质量，确保考核认定工作科学有序，以此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八、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评审机构

     领导小组：

     组   长： 高允德

     副组 长： 张跃基、战成敏    

     成  员：  江秀伟、林淑梅、宋强、王节选

     工作小组：

     组  长：  江秀伟

     副组长：  林淑梅

     成  员：  于淑华、张波、赵振健、杨机彩、付忠

                         长海县中小学骨干教师考评认定小组

                                2005年12月9日

附：长海县中小学考核名册

    长海县中小学“十一五”期间县级骨干教师申报登记表

附件一：              

骨 干  教  师  名  册

学校：                                                          填表时间：

附件二：

长海县中小学“十一五”期间县级骨干教师申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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